
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113學年度第 2學期 

高三學生自習及生活管理實施要點 

一、目的：協助高三學生順利準備分科考試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開放地點及時間 

日期 自習地點 自習時間 備註 

即日起—6/2(一) 各班教室 8:00-21:00  

6/3(二) 不開放 依教務處編配之教室自習，

個人學用品請於 6/3當天，

放入自習教室走廊上的置

物櫃內。 

6/4 上午 8:10 前到校自習

再搬入自習教室內。 

6/4(三)-6/26(四) 
集中自習 

(教室:三群、三簡 

備用教室:三捷) 

平  日 8:00-21:00 

例假日 8:00-17:00 

6/27(五)-7/9(三) 8:00-17:00 

三、規定事項 

(一)服裝規定： 

1. 週一至週五依學校服儀規定穿著進校，未依規定者，師長得請其立即改善。 

2. 例假日到校需攜帶學生證並配合門禁刷卡登錄，才能進校自習。畢業典禮後，須在

指定教室自習。 

(二)作息規定：須在教室內安靜自習，並配合學校上(下)課時間作息，禁止隨意於校園走

動或至圖書館自習。同學在教室內自習，不得搬動桌椅至室外，或堆放個人物品於走

廊櫃上，並應注意音量不影響周邊同學自習安寧。 

(三)門禁管制規定： 

1. 為維持學校正常運作及自習教室秩序，須配合學校於上午 8 點 10 分前到校；下午

4 點 10 分後離校，其餘時段需經學務處或教官室核准後，始可取得外出證明出校

門。 

2. 學期間(6/29 前)禁止外出用餐與訂外食入校，以維持校園秩序的一致性。 

(四)教室清潔：  

1. 6/3(二)各班教室應於畢業典禮前全面淨空、清潔，準備畢業典禮。畢典結束回班上

發放畢業證書後，須等衛生組派員入班檢查淨空完畢後使得統一離校。 

2. 畢典後未開放集中自習之教室，會上鎖並禁止人員進入。 

3. 6/4(三)~7/9(三)期間，自習教室由返校自習同學分工負責清掃，須做好垃圾清理、

資源回收與廚餘處理，以保持教室自習品質。 

4.留校自習同學於 7/9(三)須將所有個人物品及書本全數攜回清空，之後高三教室全面 

  停止開放。7/10(四)以後衛生組將進行清空。未攜回者，將由學校統一清除，不負 

  保管責任。 


